


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
民事判决书

(2019)渝0230民初1830号

原告:余兴素,女,1960年01月02日出生,汉族,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南天湖中路5号2单元6-2,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001022989。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胡武雄，重庆天宇三星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王秀英，重庆天宇三星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    被告:邹小权,女,,1973年8月1日出生,汉族，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商业二路117号2单元25-6,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308011584。
    第三人:李波,男,汉族,1976年2月24日出生,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商业二路117号2单元25-6,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602240011。
原告余兴素与被告邹小权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，本院于2019年4月9日立案后，依法适用简易程序，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原告余兴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武雄、王秀英、被告邹小权到庭参加诉讼。第三人李波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法庭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原告余兴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：确定被告与第三人坐落于丰都县三合街道商业二路117号2单元25-6的房屋一套的房屋所有权份额，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。事实和理由：被告与第三人原系夫妻关系，2015年1月4日离婚，有坐落于丰都县三合街道商业二路117号2单元25-6的房屋一套（房产证号：306房地证2013字第04274号，建筑面积115.41平方米）。2011年6月29日，2012年5月29日第三人两次向原告借款共计20万元，同时约定了该房屋抵押担保，后第三人拒不归还借款，现被告与第三人已经离婚，但没有分割房屋偿还原告借款，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[bookmark: _GoBack]被告邹小权辩称，第三人与原告离婚时，已协议将房屋给予被告及李美共有。
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：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，本院予以确认。……。
本院认为，被告承认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，不违反法律规定，本院予以支持。……。
综上所述，……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……法》第×条、……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……。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
案件受理费……元，由……负担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。


审  判  员  余孝安



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

书　记　员　廖秋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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